
一、权利是什么

“权利”是一个普遍的、用得最频繁但歧义也最多的概念。早

在２０世纪初，新西兰的分析学派法学家萨蒙德（Ｓａｌｍｏｎａ）即曾指

出：“权利—义务一词已被用得太过分了。它常被用在实际上并

不相同的关系中，从而造成了法律辩论中的混乱。”①英国学者沃

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亦表达了同样的无可奈何的感叹：“权利

（Ｒｉｇｈｔ）—这是一个受到相当不友好对待和被使用过度的词。”②

自古罗马人在“私法”中明确使用“权利”一词开始至今，到底有多

少人给权利下过多少次定义，似乎还没有哪个有心的人作过具体

①〔新西兰」Ｊ．萨蒙德：《法理学》，英文第９版，第２９９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

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４６页。

②〔英〕戴维．Ｍ．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７３页。



或确切的统计，但就目前学界所掌握的现有资料分析，仅从国外引

进的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的、津津乐道的权利概念或定义就不下十

余种。近２０多年来，中国法学界在“外来”权利理论的影响与启迪

下，对权利所作的变种定义更是五花八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中外哪一位思想家或法学家、学

者对权利所作的定义诊释都未获得普遍的或一致的共识；而且每

一种权利定义均遭到过批评或质疑。难怪有学者深有感触地说，

研究权利概念，给权利下定义性解说，常常被认为是一件出力不讨

好的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第一，“权利”现象不

仅仅是法学的研究对象，它同样还是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角度不同，学科思维定式不同，给出的定义

也自然带有“偏见”。第二，权利及其现象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

中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其根基深植于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

经济、政治、伦理、文化、传统中而不是某一个静止的不变的社会历

史的特定时期、阶段。思想家、学者们对权利的研究不能不受到历

史的、由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传统、文化、伦理等的影响与制

约，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出一种新的权利问题与现象，每一代新人

亦都会面临着对新的权利问题与现象的思考，故给出的权利答案

不同也即在所难免了。第三，权利及其现象是人们社会现实生活

中碰到的最普遍、打交道也最多的词汇和用语，而且在法律文本

中、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权益生活中，权利差不多是一个不言而喻

的、最基本的词语，或是最低的公分母。然而真要打破砂锅问到

底，问一问权利究竟是什么，连哲学家康德也认为这“就像问一位

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



他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且在回答中极力避免同一语的反复，而仅

仅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指出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法律认为惟一

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正面解答问者提出来的那个普遍性的问

题”。①常识、常理、常知告诉人们，愈是明白易懂、简单普通的事

物，愈蕴藏着更深刻、更复杂的内容，因而亦愈难准确把握和理解

其本质，这也就是为什么愈貌似简单的常识或公理愈难以证明的

内在原因。

然而，其一，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对事物的认识不仅要知其然，

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只有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更好地认识事

物，利用事物。其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对事物的观点与看法

不同，就直接影响对事物所持的态度和观念，结果就使得学者之间

无法进行沟通，若各自把权利使用在实际上并不相同的关系上，造

成法律辩论中的混乱和误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鉴于此，美国

当代著名哲学家范伯格（又译费因伯格）主张把权利这个概念当做

“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看待，因为要为权利

下了形式的定义，都将产生使平凡的东西变得有些毫无必要的神

秘莫测的效果。所以范伯格建议不要试图给“权利”下什么形式上

的定义。②不过，从哲学的角度，现象虽是纷繁复杂的，但只有透

过现象看清本质，才是哲学家的最终使命，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使

命。所以，我相信，只要努力去认识事物，不断地揭示事物，那怕仅

仅从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角度向揭示事物的终极本质迈进了

一小步，也不辱哲学家的使命，不辱一个学者的使命。

①〔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萨蒙德：《法理学》，英文第９版，第２９９页。

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４６页。

②〔美）Ｊ．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王守昌、戴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１一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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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的本质与评说

客观地说，就权利的本质理论介绍较全面与系统的还是张文

显先生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的《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一书。①在书中他介

绍了目前国外、当然也是国内影响最为广泛、最具代表性与主导性

的八种权利本质学说，这就是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可

能说、规范说、选择说。针对权利定义的复杂性，庞德说，还没有任

何一个词有这么多的含意。因此庞德总结性地指出了作为一个名

词的权利曾被用于七种意义，②即：

第一，它指利益，这里权利可以解释为某一特定作者认为或

感到基于伦理的理由应当加以承认或保障的东西，它也可以解释

为被承认的、被划定界线和被保障的利益。

第二，指法律上得到承认和贬低划定界线的利益，加上用来

保障它的法律工具，这可以称为广义的法律权利。

第三，指一种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保障各种被承认的利

益的工具的一部分），来强制另一个人或所有其他人去从事某一行

为或不从事某一行为的能力。即狭义的法律权利。

第四，指一种设立、改变或剥夺各种狭义法律权利从而设立或

改变各种义务的能力，最好称之为法律权利。

第五，指某些可以说是法律上不过问的情况，也就是某些对自

①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１一９２页。

同时，还可参见徐显明：《论权利》，载《文史哲》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②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庞德是作了六种意义的划分，即把第五种自由权

与第六种特权并列为一种意义上的权利，笔者认为自由权与特权是两个独立的、几乎

不相同的权利，故笔者为更明确起见，把自由权与特权分开，单独划为一类权利，故有

七种意义之分。（参见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６一４８页。）



然能力在法律上不加限制的情况即自由权。

第六，指在某些特定场合下不过问的特殊情况，这就是在特定

场合下免除对过错所负的责任。这些最好称之为特权。如偏离的

权利，即当公路不能通行时，无害地通过毗连地面的特权；紧急情

况的特权等。

第七，权利还被用在纯伦理意义上来指什么是正义的。

庞德特别强调指出：“利益、利益加上保障这种利益的法律工

具、狭义的法律权利、权力、自由权和特权，这六者在任何细心的思

考里，都需要加以区别。”细心地思考之后，会发现庞德对权利六种

意义上的经典性概括实际上是对权利历史中存在过的诸种学说的

归纳、总结，它包含着利益说、法力说、要求说（或主张说）自由说、

规范说、选择说。上述权利学说对现当代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法理

学界之权利理论影响深远、巨大，以致中国法学界对权利本质的认

识，要么是对某一学说的肯定与认同，要么是对相关学说的概括与

折衷。下面列出中国法学界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的主要理论以作比

较与评析之素材：

第一，１９８０年上海图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词典》第１版中对

权利一词的释义是：“法律赋予人们享有的某种权益，表现为享有

权利的人有权做出一定的行为和要求他人做出相应的行为（义务）

第二，１９８１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陈守一、张宏生主编

的《法学基础理论》对权利的释义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自己这

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或要求他人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能

力或资格。”

第三，１９８２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由孙国华主编、沈宗灵副主

编的《法律基础理论》对权利的释义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

关系主体所享有的做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　＂　１９８８年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郭道晖的《民主、法制、法律意识》一书对权利的释义是：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法

律关系的主体所具有的一种权能。”

第四，１９８４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对权利的释义

是：“法律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其要

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上海辞书出版

社出版的《法学词典》１９８９年第３版对权利的释义是：“法律上关

于权利主体具有一定行为或不作为的许可。”（第２８８页）

第五，１９８８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沈宗灵主编的《法学

基础理论》对权利的释义是：“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能

或利益。”

第六，１９９４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孙国华主编的

《法理学教程》与同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沈宗灵主编、张文

显副主编的《法理学》对权利的释义是：“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了

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由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手

段。”

第七，１９９１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由徐显明主编的《公民权利

义务通论》和２０００年高教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张文

显主编、李龙等副主编的《法理学》对权利的释义是：“权利意指法

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地作为或不作为的法定方式获得利益

的一种能动的手段。”１９９３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文显主编

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和１９９３年张文显的《法学基本范畴研究》

对权利的释义是：“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

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手

段。”

第八，２０００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周永坤著作《法理学—全

球视野》对权利的释义是：“权利是为社会或法律所承认和支持的



自主行为和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表现为权利人可以为一定行为

或要求他人作为、不作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

益。”

第九，１９９８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程燎原、王人博等著《赢

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第２版）对权利的释义是：“权利

就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种利益为目的的一定的行为自由。”

第十，１９９９年山东人民出版出版的张恒山的（（义务先定论》一

书对权利的释义是：“主体为追求或维护利益而进行选择，并因社

会承认为正当而受法律和国家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

尽管中国学界对权利的定义存有较大差异，即在解释权利时，

用权益、许可与保障、能力或资格、可能性、权能或利益、法律手段、

手段、能力、行为自由等来表示权利的本质，但总体上看，无疑都可

归结为利益说、力量说、资格说、可能说、自由说。不过从中国学者

对权利所下的定义看，往往不是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或要素，而是

对不同学说的调和与折衷。

在笔者看来，中外学者对权利本质所作的上述阐释均遭到质

疑或批评：

资格说认为：对某事享有权利就意味着有某种资格，或只有对

某事拥有某种资格，才能对某事享有权利。资格说的最大价值在

于注意到了主体享有权利应具备的条件，也就是有无权利的前提

在于主体是否具备或符合某些条件。确实，权利主体之所以享有

权利，能够行使和实现权利，即是因为权利主体具备或符合法律、

道德等规定的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并非只有权利人才具备，在很

多情况下，义务人履行义务也必须具备法定条件，不是一切主体都

可以成为义务人，如纳税的义务，只有义务人的合法收人符合法律

规定的纳税条件即资格，才能履行纳税义务。服兵役的义务也只

有具备或符合《兵役法》规定的年龄条件、生理或身体无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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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严重残疾的条件才能有资格服兵役。显然，义务也是一种资格，

换言之，在一定条件下，资格即义务，义务即资格；某人有义务，也

即意味着某人有某种资格。所以把权利释义为资格，就无法在某

些情况下与作为资格的义务相区别。许多学者质疑资格说时指出

其最大缺陷是定义循环，有其道理；但并不是最致命的，致命的是

资格说无法说清楚同具资格的权利与义务如何区分，更没有说清

楚资格的来源是什么、资格是否为正当，难道不正当的资格也具有

权利吗？

主张说或要求说则认为权利就是法律上有效的、正当的、合法

的理由要求。拥有权利者的确可以有效地要求或主张相对义务人

作或不作某种行为，从该意义上说权利就是一种有效的要求。所

以主张说或要求说看到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其

一，有的权利却不见得必然表现为要求，如人身权、人格权或所有

权等绝对权，只要非特定义务人不去侵害、干涉，就不会以要求之

形式表现出来，但并不意味着权利人不拥有绝对权利。其二，有效

的要求即为权利，那么则会出现要求的有效性判断问题，如有效的

根据何在？判断的主体是否合法有效？判断主体的判断有效的标

准是什么？而这些都将直接影响是否有效的问题。如果把无效的

判断为有效，那么无效的要求能否就成为权利？假若原告与被告

都提出了有效的要求，都有平等的权利，而当其中一方的有效要求

被驳回不被承认和保护时，是否违背权利平等保护原则？其三，情

况往往是有“权利”才能要求或主张，无“权利”则无权要求或主张，

显而易见，权利是主张或要求的依据，主张或要求则是权利外在的

表现形式。其四，有些权利主体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要求，如婴儿或

精神障碍者，但他们仍然拥有权利；有的权利主体永远不可能提出

有效的要求，如死者，但他们仍依法享有某些权利如死者名誉权、

著作权等。其五，有效的要求旨在说明一个人只要能够以令人信



服的证据证明他应当得到某种利益或服务，摊而事害五这并不总

是构成一项权利，因为即使强有力的证据足Ｖ　 ＂也是不充分的。

例如，即使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饥荒年景或团热涛时期应当

储备粮食或为公众提供住房，这个证据博得公众的好感，但不能仅

仅因为这些证据有价值即可得出一个人有食物的权利或有住房的

权利的结论。再比如，在中国城乡户籍分割制度的前提下，即使一

个人有足够令人信服的理论，有效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在法律上赋

予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不可能得出公民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其六，用要求释义权利，有循环定义之弊，这使得人们寻求权利却

被指向要求，然后人们又转过头来去找权利，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

兜圈子游戏，有的学者批评为“文章华丽，劳而无功”。范伯格断言

对这种追求哲学上“形式定义”的文字游戏将会毫无结果。

自由说则把自由看作权利的本质即认为权利即自由。自由说

的价值在于揭示了权利的自由价值，即权利主体的意志自由与行

为自由，主体的权利行使是出于主体的自由意志与免受一切非法

的干扰的行为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自由说才是成立的。对自由

说的话问是权利并非都是自由，权利是居上位的属概念，自由则是

处下位的种概念，自由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区分权利与自由。

其实，自由与权利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主要区别在于：其一，在来源

上，凡是被明确称作权利的都源于法律的明示，法律上未明示、未

认可或承认的权利一般称之为自由；而自由除了法律的明示外，还

来源于法律推定，即法不禁止即自由。法国（人和公民权利宣言》

第５条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一切行动，都不受阻碍，并且任何

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未经法律命令的行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

“法不禁止即自由”能否转换为“法不禁止即权利”？自由者，自主

也，法律不禁止的即表明法律不予干涉或强迫，故主体可自主、自

由；然而这种自由、自主毕竟未受法律之限制，故极易导致自由滥



用而造成一定社会不利之后果，所以法律不是不禁止，而是视自由

是否被滥用以及滥用的程度而定，因此法不禁止的自由可以被克

减。但是，权利一旦赋予主体，换言之，凡法所不禁止的就是权利，

那么在本质上权利只可受限制而不得被兑减，而且还要求社会、国

家提供积极的措施、条件以满足权利实现的需要。而自由只可要

求国家不干预而不必然要求国家提供积极的行为。这也正是自由

与权利的区别之二，即与权利的关系不同，自由与权力的关系总体

说来是排斥性的，自由排斥国家权力的介人，凡自由的东西一旦被

权力介人即意味着不自由。而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既有排斥性又有

互助性，权利既排斥权力的非法干预，也要求权力积极作为，为实

现权利创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条件。其三，在内容上，自

由是权利的内容，即自由权。一般而言，以人的行为、思想、情感为

内容而与物质利益无直接联系的权利，都表现为自由，如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居住自由、书信秘密自由、信仰自由、宗教

自由、行为自由、身体自由、学术自由等。凡是与物质利益直接联

系的都径直称之为权利，如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社会

权等。其四，从价值上说，自由是权利的价值，权利的享有、行使、

实现都最终在于人的自由价值的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就是

一个自由人联合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的一

切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自由与权利是存有极大差异的。另外，

一方面，在有权利的时候，并非总是自由的，如亲权、监护权，是一

种权利，却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不自由。另一方面，在有自由的时

候，亦并非指称为权利，如恋爱自由，男女双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强

迫对方接受自己的爱情，因为任何一方的情感意志与情感表达都

是自由的。倘若把恋爱当作一种权利，那么对方就有义务接受对

方的情感而做对方爱情的奴隶，如此一来恋爱还是自由的吗？

利益说认为权利是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利益说之最大



价值，用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的评价就是，“通过使人们注意权利

背后的利益，而改变了整个的权利理论。”①权利享有与行使在很

多时候是基于利益之目的，利益关系上升为法律就是权利义务分

配与衡平关系。许多利益在法律上可直接冠之以权利，如生命权

（生命的权利）、名誉权（名誉的权利）、财产权（财产的权利），等等。

然而，利益与权利也不是完全等同的，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从目

的与手段上看，利益往往是权利的目的，权利往往是获得利益的手

段，如债权，债权的设立是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债权本身并不

是权利人所追求的目的；如诉权，其设立的目的也并非仅仅赋予当

事人诉讼的权利，其目的在于利益得以实现与保障，诉权实现了即

胜诉，若诉权的实现仍不能保障利益免遭损失，其诉权无异于零。

然而，权利也同样是权利人所追求的目的，例如诉讼有时并非为了

金钱，而是为了正义的权利维护，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人为几

毛钱而打官司。耶林对此指出：“原告为保卫其权利免遭卑劣的蔑

视而进行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取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

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被害人为提起诉讼而奔走

呼号，不是为金钱利益，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

对他而言，所要求的并非单单是返还标的物—此时常常为确认

诉讼动机而把标的物先捐给济贫院—为的是自己正当的权

利。”②第二，从价值论上看，权利具有道德价值，利益具有功利或

经济价值，因而权利属于道德的范畴，利益属于经济的范畴。凡称

为权利的东西如道德权利、习惯权利、宗教权利、法律权利，都具有

①〔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

书馆１１８４年版，第４６页。

②〔德〕誉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

丛》第２卷，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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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的正当性；而利益，则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分，正当

利益可以称为权利，不正当利益则永远不会被当做权利。因此权

利可以被当做评判利益正当与否的尺度和标准。第三，从主体上

看，权利主体并非利益主体，反之亦然。例如，债权人于法定时效

期内对债务人不主张权利，即丧失权利。此时，在法律上债权人不

再是权利主体而是利益主体。由此观之，权利与利益并非是同一

概念，二者既重叠又分离。权利即利益之利益说另一不能自圆其

说之处在于：权利并不总意味着利益，也意味着利益的付出，如房

地产商投资房地产业，若开发的房屋卖不出去，造成资金积压，利

益必然受损。再如继承权，有时继承的可能是义务。同时，我认

为，权利能带来利益，义务同样能产生利益，如购销合同，从合同依

法成立时起就具有法律约束力，购销当事人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

人，对双方而言，只有履行合同义务，才能各自取得预期的物质利

益，这时，义务的履行就是取得利益的前提。显然义务同样会产生

利益。再如，遵守交通规则之义务，获得的是交通安全之利益。故

利益说仍有其不周延之弊。

如果说利益说注意到了权利背后的利益的话，那么法力说则

注意到了权利背后隐含着的国家权力，即权利之所以能够享有、自

由行使与实现，是因为其背后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撑。法力说认为

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人的一种法律上之力，权利人凭其可以实现

法律允许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如果权利不是法律认可与保障的

权利，权利就会被任人宰割与蹂嗬，在该意义上，无保障即无权利。

道德的权利因缺乏法律上力的保障，所以它总处于被侵害的状态。

然而法力说只强调了行使权利的意志和行为所发生的结果而不是

权利本身，与其他权利学说相比，其最大的危险在于强调了权利源

于国家和法律的观点，若是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于国家和法律，那么

所有的权利自然会被国家和法律所剥夺，从而引申出的价值主张



是国家本位和权力本位。而只有且惟有权利高于国家、权力和权

利至上，才会有法治之法律至上；只有对权利的信仰，才会有法律

信仰。

在哲学意义上，可能性对应于现实性，可能性是事物发展的趋

势，是在事物具备了一定的根据和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成为现实。把权利视为权利人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或

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给予协助的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说的价值在于使权利人注意到权利行使与实现的

可能，隐含着敦促权利主体由权利之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要求。

然而作为一种理论学说，若仅一味重视分析静态意义上的权利，而

忽视动态意义上的权利，则是没有生命力的。权利的价值与意义

并不在于法律文本上的客观宣告，而在于权利的主观行使与实现。

权利理论的重点应当关注权利的运行实践与实现的机制，关注权

利的价值与目的，当然重要的、关键的是说明权利的性质。

规范说认为权利是法律所保障或允许的能够作出一定行为的

尺度。规范说旨在说明法律所保障的行为是有限度的，这与其说

是给权利下定义，倒不妨说是给法律下定义。法律是对权利与义

务关系的分配，因而法律规定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故法律就是权

利与义务的尺度。法律界限就是权利行使的界限，但把权利本身

当做一种尺度是含糊不清的，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角度分析，权利

的界限就是义务的界限，义务的界限也是权利的界限，那么二者如

何区分呢？所以规范说的最大缺点就在于把权利与法律相混同，

把权利和义务相混合。

可能说是从静态上看待权利，选择说是从动态上看待权利。

选择说则以权利人的选择优越于义务人的选择而解说权利。选择

说注意到了权利人行为选择的自由，从而强调权利的功能在于保

障个人的选择自由。然而，选择行为与不选择行为毕竟是权利行



使的方式，权利人之所以能够选择，是因为他有权利而义务人无权

利，故选择不选择的根据在于权利；若把权利释义为选择，那么这

种“选择”是基于什么呢？这是其一。其二，有些权利可以选择，而

有些权利却无法选择，如公民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和享受

法律平等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权利主体可以选择法律上歧视的

权利。诸如此类的权利还很多。这说明选择说缺乏定义的周延性

与充分性，从而影响了理论自身的深度和影响力。

至于中国学者对权利概念理论的归纳均可归结为上述八种权

利学说中去。第一种、第五种观点归结为利益说，第二种观点归结

为资格说，第三种观点归结为可能说，第四种、第五种、第六种观点

归结为法力说或力量说、规范说，第八种观点归结为利益说、选择

说或力量说，第九种、第十种观点归结为自由说、利益说。从总体

上评价，权利理论至今尚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性进展。如果说有进

步的话，那就是权利的综合性理论。中国多数学者已经注意到了

权利的复杂性，在试图解释权利时不再片面地强调某一点而不及

其余，而是尝试把权利的主体、目的、内容、形式都揉进到权利的概

念中去，然而令学者们头痛的是，无论怎样理解、综合，当整合性的

概念或定义作出时，其关键性词语又落人了被自己质疑过或者批

评过的案臼中，从而为自己再遭质疑或批评的命运埋下了种子。

所以，有的学者干脆拒绝对权利下定义，而是着重阐释权利所包含

的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要素。①这是一种比较聪明的方法，既说

明了权利是什么，又免遭质疑与批评。

①夏勇先生在《人权概念的起源》中把权利的五大要素归结为利益、主张、资格、

权能和自由，并指出以其中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他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

都不为错。（参见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２页。）



（二）权利本质的要素解释

对权利一词的过度解释，造成了众多关于权利的各种学说和

主张，从而导致了使用与理解中的混乱，这种混乱已到了这样的地

步：这个人这样理解，那个人那样理解，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下又

会有不同理解，甚至同一个人在一本自己写的书中或一篇自己写

的论文中使用与理解的权利各不相同，一会儿指向利益，一会儿指

向自由，又一会儿指向权利或职权，或一会儿指向要求、资格或主

张。为什么学者们热衷于做为权利下定义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呢？美国著名法学家韦斯利·霍菲尔德（Ｗｅｓｌｅｙ　Ｎｅｗ　Ｃｏｍｂ　Ｈｏｈｆｅｌｄ）

认为这种原因往往来自人们这样的推定：所有法律关系都可以归

结为“权利”和“义务”，而且这些范畴足以用来分析即使是最复杂

的法律利益问题。为解决权利解释多歧义之难题，他认为研究广

义的权利一义务概念的方法最好是对相互关联和相互对立的概念

进行逻辑分析，即分析权利相关的要素，以此获得对权利问题的明

确理解、透彻陈述和真正解决。于是，他提出了权利（ｒｉｇｈｔ狭义）、

无权利（ｎｏ一ｒｉｇｈｔ）、特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义务（ｄｕｔｙ狭义）、权力（ｐｏｗｅｒ

）、无能力（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豁免（ｉｍｍｕｎｉｔｙ）和责任（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应当）八个基

本概念作为“法律的最低公分母。”①这八个基本要素用图表示如

下：②

①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４６一１５０页。

②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图表的解释是：在每一方阵中，每一组垂直关系

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是对角线上与其相对的那个概念之法律上的对立概念，在此对立

关系中，一方概念之存在，表示与其自身相对的概念之不存在。后来的研究揭示，在每

个方阵中，水平方向连结的概念可以被认为是法律上的矛盾因素。在此矛盾关系中，

一方的两个概念中任意一个之存在，表示另一方中的矛盾因素之不存在。（参见《牛津

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７４页。）



权 利 （ 狭 义 ） 特 权 （ 自 由 ） 权 力 豁 免

义 务 （ 狭 义 ） 无 权 利 责 任 无 能 力

（ 图 一 ） （ 图 二 ）

实际上，霍菲尔德宣称的“权利”一词包含狭义的权利即要求

权、特权或自由权、权力及豁免权四种情形。霍菲尔德对“权利”一

词的四种情形即要求、自由（或特权）、权力、豁免的分析，无疑是对

权利要素的分析，尽管他未明确指明。霍菲尔德并非是对“权利”

下定义，而是分析了权利在不同场合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以达到

解说“权利是什么”的目的。这种解释不是给“权利”下一个无所不

包的概念，而是透过权利的情形或要素去诊释权利，因而笔者认为

这仍是一种解释权利的方法，笔者暂且称之为要素解释或情形解

释。要素解释方法在奥斯丁关于对时间的回答和康德对真理与权

利的追问中已经被隐含着了，即与其给时间、真理、权利等简单地

下定义，莫如找出与它们相关的各种关系或属性、要素，并尽可能

地将其清单式的列举出来。

我们来看霍菲尔德关于对广义的权利所作的逻辑分析。第

一，霍菲尔德的四种权利情形实则是对四种权利的描述，换言之，

就是广义的权利包括狭义的权利、特权（或自由权）、权力和豁免权

四种具体权利。实际上，四种具体的权利是远远未能涵盖“广义上

的权利”范围的，如显而易见的、作为权利内容不可或缺的平等权

就未包括在内。从实证角度看，对具体的权利关系的分析是利于

帮助法院和律师发现问题所在以及有用的法律推理，而且霍菲尔

德之所以提出并加以分析“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是

因为他认为基本法律概念并不是抽象地存在的，而是具体地应用

在法院和律师日常事务的实际问题中。因而他不是出于理性思辩

对权利下统一的定义，而是出于对司法实践的逻辑推理与运用分

析权利的。然而，如果从法哲学的角度看，在具体权利关系或要素



的基础上分析和思考各种具体权利的共性，也许更为重要，因而缺

乏理论思辩的科学，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

第二，霍菲尔德的“广义权利”既包括了私的权利，又包括了公

的权利；其“权利—义务关系”既包括了私法上的权利—义务

关系，又包括了公法上的权利—权力关系。图表一实际上表明

的是私法上的权利关系，图表二则表明的是公法上的权力关系。

狭义的权利与狭义的义务关系，表达的是相对权利关系或相对法

律关系，自由权或特权与无权利关系表达的是绝对权关系或绝对

法律关系；然而，权力与责任、豁免与无能力的关系表达的是职权

（公权利）与职责相统一的法律关系。权利和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其法律关系及其后果各自具有其不同的特征，人为地、不加区

别地混同使用，就会像萨蒙德批评的那样，被用在实际上并不相同

的关系中，从而造成法律辩论中的混乱。

在中国学者中用要素解释方法诊释权利的学者当首推葛洪义

教授。早在１９８８年他在《论法律权利的概念》①一文中就把权利

的要素归纳为个体自主地位、利益、自由、权力四大要素，并以此下

了一个综合性定义：法律权利是国家对个体根据自己的意志谋求

自身利益的自由活动的认可与限制，目的是确保一定社会政治经

济条件下的个体自主地位的实现。

但是对权利作要素解释比较经典的则是夏勇先生。他在

１９９２年出版的《人权概念的起源》中指出：“如果我们将各种关于

权利属性的描述结合起来，并顺着这条线索，联系权利的实际，就

会得出关于权利本质的比较全面的认识。”②于是，针对一项权利

的成立所必不可少的、也是最基本的要素，他归结为五大要素，这

①葛洪义：《论法律权利的概念》，载《法律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②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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